
桃園市政府失業勞工子女助學補助計畫 

壹、 目的：為減輕本市非自願離職失業勞工子女就讀私立大專校院者之經

濟負擔，免於家庭落入經濟匱乏之虞，提供本助學補助，協助其子女

順利就學，並期勞工能安心謀職儘速就業。 

貳、 主辦機關：桃園市政府 

執行機關：桃園市政府勞動局（以下簡稱本局） 

參、 補助對象：於本局公告所定之申請起始日前已設籍本市達四個月以上

之非自願離職失業勞工，且子女現就讀私立大專校院（不含五專前三

年及研究生）。並符合下述三款之規定： 

一、 非自願離職失業勞工之認定，係指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 因勞動基準法第十一條、第十三條但書、第十四條或第二十條規

定而離職。 

（二） 依就業保險法第十一條第二項規定之因定期契約屆滿離職，逾一

個月未能就業，且離職前一年內，契約期間合計滿六個月以上。 

（三） 依就業保險法第十一條第三項前段規定之因事業單位關廠、遷

廠、休業、解散或破產宣告而離職。 

（四） 依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第八十五條第一項第二款至第四

款規定終止勞動契約。 

二、 非自願離職失業勞工，應符合下列各目條件： 

（一） 依勞動部勞工保險局(以下簡稱勞保局)投保資料，自中華民國九

十一年一月一日起離職之非自願離職失業勞工，於本局公告所定

申請截止日時仍未就業，並經核付失業給付者。 

（二） 依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提供之申請人及其配偶最近一年度綜合

所得總額在新臺幣（以下同）一百四十八萬元以下者。 

（三） 未請領勞保老年給付，並於本局公告所定申請截止日止未參加政

府機關促進就業性質相關措施或方案者。 

三、 勞工於本局公告所定申請截止日已就業，且於申請截止日前一日至 

    中華民國一百一十二年十月十一日內，符合下列各目條件者，仍得 

    申請本要點之補助，不受前款第一目規定之限制：  

(一) 非自願離職，並經核付失業給付。  

(二)就業期間未超過三個月。 

 四、前款勞工，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仍得申請本補助計畫： 

（一） 申請截止日仍依法參加職業訓練，領取職業訓練生活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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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已認定為非自願離職之失業勞工，因不可歸責勞工個人因素，致

無法請領失業給付時，能提出失業認定及勞保局不予核付失業給

付之證明文件。 

（三） 非自願離職失業時，勞工保險年資滿十五年，被裁減資遣後，依

被裁減資遣被保險人繼續參加勞工保險及保險給付辦法，在原工

作單位、勞保局或其委託之團體繼續參加勞工保險者。 

（四） 請領失業給付後，再度就業又離職者，其離職屬非自願離職，並

提出其任職事業單位開具之離職證明文件或其任職事業單位已

關廠、歇業，由當地勞工主管機關發給證明。 

（五） 職業災害勞工醫療期間退保，依職業災害勞工醫療期間退保繼續

參加勞工保險辦法，在原工作單位、勞保局或其委託之團體繼續

參加勞工保險。 

肆、 補助標準及計算方式如下： 

一、 補助標準：針對非自願離職失業勞工子女就讀私立大專校院（不含

五專前三年及研究生），每名最高補助一萬一千八百元。 

二、 補助計算方式： 

(一) 以應繳納金額扣除二萬四千元後，如未達一萬一千八百元時，補

助金額以實際差額為限；如扣除後之金額為負數者，不予補助。 

(二) 已申請勞動部失業勞工子女就學補助並經審核通過且獲加成補助

者，本局補助金額不另扣除加成金額，惟勞動部補助金額（含加

成補助）加計本局最高補助之一萬一千八百元後，扣除應繳納金

額為正數時，本局補助金額為應繳納金額扣除勞動部補助金額（含

加成補助）之差額。 

伍、 申請時需檢附之相關文件： 

一、 桃園市政府失業勞工子女助學補助申請書及含切結書 (附件 1)。 

二、  領據(附件 2)。 

三、 申請日起近 4 個月內之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影本，應載詳細記事。

申請人、配偶及子女如不同戶籍者，應併同檢附。 

四、 足資證明子女已完成當學期註冊之繳付學費事實證明文件影本。 

五、 最近一次經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審核通過失業給付認定函影本或勞動

部勞工保險局已領失業給付證明影本。 

六、 申請人及配偶最近一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影本各 1份。 

七、 申請人之金融機構存摺封面影本。 

八、 本局公告指定之其他文件。 

九、 其他(無則免附)： 



(一) 申請人、配偶及其子女如未向勞動部申請失業勞工子女就學補助，

而係於同一期間領取其他各級政府就學費用補助或學雜費減免

者，應檢附相關資料。若已辦理補助金額或扣減金額之退回，應併

同檢附證明資料。 

(二) 前項第 5、6 項資料，可以勞動部核發之 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失業

勞工子女就學補助審核通過准予補助之證明文件（如審核結果通知

單）影本替代。 

(三) 前項第 3 項，可提供自內政部戶政司或個人化資料自主運用

﹙MyData﹚平臺查詢之資料。第 6項可提供自財政部電子稅務文件

或個人化資料自主運用﹙MyData﹚平臺查詢之資料。 

陸、 審查程序及結果通知：受理申請後，將審查申請人所附相關資料，並

將申請案以公文函復核定結果，合格者依本局會計程序將補助款項撥

入申請人帳戶。 

柒、 注意事項： 

一、 不予補助之對象如下： 

（一） 非自願離職失業勞工子女就讀公私立高中職及公立大專校院（含

五專前三年及研究生），不予補助。 

（二） 研究生、公費生、各類在職班、學分班、假日班、空中大學、空

中行、商專、學士後各學系學生及大專校院延畢學生等，不在補

助範圍。 

二、 申請人與配偶均符合申請資格者，僅能由其中一人提出申請。申請

人本人就讀國內大專校院者，不得提出申請。申請人或配偶已領取

其他各地方政府就學費用補助，不予補助。 

三、 申請期間已逾本局當次公告之日期或檢附之申請文件不齊全，經通

知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本局不予受理。 

四、 申請人檢附之申請文件有偽造、變造、虛偽不實或失效等情事或不

符合本補助規定之情事，本局應不予補助；已補助者，撤銷或廢止

之，並以書面通知限期返還。 

五、 本補助之申請期間及相關補助事宜由本局每年擇期公告。 

六、 本計畫所需經費，由桃園市勞工權益基金支應。 


